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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周末》 报道， 针

对近日杭州市发生的个别律师

事务所以 0 元报价参加法律服

务采购方公开招标的事件， 7

? 31 日， 杭州市律师协会道

德纪律委员会发出 “行业警

示” 并强调， 绝不允许旅游业

曾经发生的 “零团费乱象” 变

相在律师业出现。

在此前后， 重庆、 合肥等

多地律协也发出类似警告， 并

倡议当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抵

制 “最低价中标” 行为。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将

律师行业内的低价竞争现象再

一次放大 ， 这种现象如何产

生， 又该怎么规避？

寒冬遇上“截胡”

今年是刘林在北京做律师

的第十个年头， “从来没有像

今年这么艰难过。” 刘林感慨

地说。 尽管没有 0 元接案的经

历， 但她对律师行业内低价竞

争的状况深恶痛疾。

刘林对记者讲述了自己最

近的一次经历： 有一客户前来

咨询， 根据客户的陈述和提供

的一些材料， 分析评估了整个

案件难易程度， 该案可能涉及

到一审、 二审、 执行等程序，

刘林的报价是 3 万元。

这和客户的心理预期报价

相差不多， 本来约好了第二天

来签合同， 没想到却被其他律

所的律师 “截了胡”。

原来， 此前该客户曾经咨

询过其他律所的律师， 该律师

直接在刘林报价的基础上打了

五折， 本来谈妥的案子就这么

黄了。

刘林告诉记者， 律师之间

低价竞争的恶习早就存在， 只

不过在疫情防控期间愈发严重

了。

不同于授薪制律师， 和刘

林一样的提成制律师收入来源

依赖于自身案源情况。 对于缺

乏稳定案源的律师来说， 基本

收入并不稳定， 甚至部分刚执

业律师， 其收入水平远低于当

地的平均工资。

而受疫情防控影响， 一方面

原有诉讼案件开庭时间延后， 程

序陷入停滞状态。 另一方面， 案

源开拓陷入停滞， 尤其是过往为

青年律师提供大量案源的中小企

业陷入倒闭潮。

“业务很少， 从疫情开始到

现在， 我一共接了 3 个案子， 纯

收入不到两万元 。 ” 刘林说 ，

“也正是因为业务少， 因此竞争

更加激烈。”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

撰文指出， 律师们反映比较多的

涉及律师收费的问题有两个方

面： 一是律师行业内部出现了低

价竞争， 甚至出现了 0 元律师费

报价的现象； 二是有法律服务的

需求方， 为了获得质优价廉的律

师服务， 采用招标的方式， 召集

多家执业机构进行竞争性报价，

以最低价或底价中标的方式选择

服务提供者。

低价的恶性循环

“客户以为低价聘请了律师

就占了大便宜， 实际上最该后悔

的应该是客户自己， 这么低的价

格能换来什么样的高质量服务

呢 ？” 刘林说 ， “抢别人的单 ，

断自己的路， 低价竞争的律所，

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秩序。”

刘林的感慨正是如今律师低

价抢案源的现状。

沈田丰介绍， 律师作为一个

专业性服务行业， 其无形成本非

常高， 缺少原材料等可扣除的有

形成本。

而由于律师的成本大量体现

于无形成本， 因此， 律师收费的

毛利率必须是远高于生产性企业

的毛利率， 才能有效维持其服务

能力水平与服务质量。 高毛利率

是律师行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也

是维持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

立足点。

而一些机构与企业在需要律

师服务时， 就一定金额以上的服

务要求采用招标方式， 且大多以

低价中标， 或者低价因素作为综

合评判的重要标准， 导致律师采

用低价竞争方式甚至以明显低于

必要成本的方式承揽业务。

三地律协的公告中， 还共同

提出了一个忧虑， 担心低价收费

的律师， 无法保证法律服务的质

量， 损害当事人利益。

“上述现象的产生， 无疑是

对律师行业发展生态环境的一种

冲击， 对律师行业的发展轨迹以

及原有的规则产生重大影响 。”

沈田丰说。

有评论认为， 律师为当事人

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维护社会

的公平正义， 是责无旁贷的。 若

是当事人经济困难等其他法律规

定的情形， 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

助， 而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等

法律公益，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律师同行之间相互诋

毁， 恶性压价， 陷入低价竞争，

这不仅恶化律师的执业环境， 还

造成整个行业的崩塌， 不利于律

师事业健康长远发展。

原因与出路

沈田丰认为， 出现低价竞争

的乱象， 其中一个原因是律师行

业收费曾经长期受到政府计划价

与指导价标准的规范， 近年来，

才开始完全由市场定价， 律师收

费的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2014 年 ， 国家发改委 《关

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

知》 下发之后， 全国各地逐步取

消之前具有行政管理色彩的律师

收费标准， 随之而来部分律师协

会公布自行制定的指导价、 平均

价， 作为当地律师开展价格谈判

工作的参考依据。

“市场调节价” 释放出的信

号即是， 各律师事务所甚至具体

到律师个人可以在自认为合理的

情况下开展价格竞争。 也是从这

个时候起 ， 律师行业开始出现

“低价竞争” 的现象。

2017 年 11 ?， 福州律协公

众号就曾推送 《福州市律师协会

关于倡议抵制低价竞争情况的通

报》， 呼吁全体律师以合理收费，

不采取低于成本价的方式进行不

正当竞争 ， 共同抵制超低价邀

标， 拒绝恶意杀价、 排挤同行的

竞争行为。

与此同时， 沈田丰认为， 律

师行业不再是一个供应短缺的行

业， 律师的人数增长已达到了一

个空前的高度， 而律师业务则主

要集中在同类业务上， 差异化不

多， 导致律师业务在局部领域里

竞争激烈。

“这就产生了一些地位优势

与市场优势明显的法律服务需求

者， 利用其优势要求律师以相对

低的价格提供服务。” 他说。

不过， 沈田丰认为， 只有合

理的价格才能有真实的有价值的

法律服务， 社会法律服务的需求

者， 应抛弃以低价中标的落后思

维， 而应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

以平均价偏上价格作为确定律师

服务费用的价格。 （高原）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

题涉及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权

益以及债权人权利， 尤其是

只有一方签字确认的举债行

为该如何界定， 实践中常常

引发纠纷和争议。

明年即将实施的 《民法典》 首次在立法

层面明确了 “共债共签” 原则。

通过近年来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以及

《民法典》 的实施， 对夫妻中的一方来说，

“被负债” 的风险稍有降低。

而对债权人来说， 法律要求其承担较重

的举证责任， 以证明由夫妻一方所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因此， 只有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的债

务， 才是对债权人来说最 “保险” 的夫妻共

同债务。

陈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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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探索建立律师服务工业园区机制
据 《南方日报》 报道， 为

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 促进

广东工业园区健康、 集约和可

持续发展， 近日， 广东省司法

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制

定 《关于开展律师进工业园区

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 要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 探索建立律师服务工

业园区的制度机制。

到 2020 年底， 律师进园

区工作将覆盖汕头、 韶关、 河

源 、 梅州 、 惠州 、 汕尾 、 江

门 、 阳江 、 湛江 、 茂名 、 肇

庆、 清远、 潮州、 揭阳、 云浮

15 个地市的 100 个省级以上

园区， 进一步增强园区企业依

法治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意见明确律师进园区工作的

服务方式和工作职责。

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应结合园区管理机构工作实际

和园区企业法律服务需求特点，

会同地市司法行政部门、 律师协

会， 为没有外聘律师担任法律顾

问的园区推荐律师事务所， 并组

织园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自愿服

务协议。

律师需由园区所在地地市辖

区内的律师事务所派出， 律师事

务所数量不足的地市， 可以吸收

珠三角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参与。

律师要为园区管理机构提供协助

起草、 审核、 修订园区有关管理

制度， 为加强园区规范化管理、

严格园区用地监管、 落实园区环

保工作、 完善园区配套服务、 加

强招商引资等提供法律意见。

律师还需参与园区重大或者

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 为园区企业免费开展法治体

检， 出具体检报告 ;为企业和员

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可接受企

业和员工委托提供有偿法律服

务， 并应酌情减收费用 ;引导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员工申请法律

援助等。

律师事务所要充分考虑园区

规模、 企业数量及法律服务需求

多少和难易程度等因素， 合理安

排律师采取固定值班、 定期上门

等方式， 为园区提供法律服务。

意见提出， 要建立一套评价

和退出制度， 由地市司法局、 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律师协会

来执行。 以上单位将通过检查工

作日志、 听取园区管理机构、 企

业及其员工意见等形式， 定期对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服务质量和效

果进行评价。

考核结束后 ， 工作表现优

秀、 成绩突出的律师和律师事务

所， 将得到表彰。

而工作不积极 、 责任心不

强、 服务效果不佳或者有违法违

规行为者， 将被按照合同规定作

出处理。

（陈伊纯）

广西

规范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管理

为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规范律师

查询人口信息工作， 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安厅、 自治区司法厅制定印发了 《广西壮

族自治区律师查询人口信息暂行规定》， 对

律师在执业中查询人口信息的具体要求做了

详细规定。 该规定自 2020 年 8 ? 1 日起实

施。

暂行规定明确了律师因承办法律事务，

凭本人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事务所证明、 当

事人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提交打印并

由律师签字的 《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 可

就相关公民的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

族、 公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照片等户

口登记信息向律师事务所所在地或被查询人

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申请查

询， 查询单位一般采用口头告知、 查询人摘

抄、 出具纸质查询结果等形式当场出具查询

结果证明。 同时规定申请查询的律师和查询

单位工作人员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

严防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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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出手警示低价竞争


